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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批准《吴忠市
（宁夏盐池工业园区花马池、高沙窝

区块）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
初步设计》的批复

宁夏盐池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：

报来项目编码为“2310-640323-07-01-403189”的《关于批

准<吴忠市（宁夏盐池工业园区花马池、高沙窝区块）重大安全

风险防控项目初步设计>的函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就有关事项批

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吴忠市（宁夏盐池工业园区花马池、高沙

窝区块）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

二、建设单位：宁夏盐池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
三、建设性质：新建

四、建设地点：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各个区块

五、建设工期：六个月

六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项目建设总体分为三部分，即建设 1

个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，建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

气体泄露监测管控设备，打造 1套建设危险化学品安全预防控制

体系。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按照“1+4+8+N”的

分层架构模型建设。即建设 1座现代化指挥中心，4大支撑平台

（融合指挥调度平台、业务应用支撑平台、物联网应用支撑平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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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信息支撑平台），8 大应用模块（安全基础管理、重大危险

源安全管理、双重预防机制、特殊作业管理、封闭化管理、敏捷

应急、有毒有害气体泄露监测预警、安全风险隔离管控系统），

N项前端基础设施建设。

七、概算投资及资金来源

项目核定总投资 3263万元，其中：工程费 3052.14万元（含

软、硬件设备购置费、系统对接及开通运行所需所有相关设备、

辅材费用，含企业自筹建设费用 200万元），其他费为 210.86万

元。资金来源为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2400万元资金，县财政

配套资金 663万元及社会投资 200万元。

请见文后，按照工程基本建设程序，尽快办理相关建设手续，

按照工程项目四制管理，抓紧组织实施。项目建设不得突破概算，

不得随意扩大建设规模及标准，不得随意变更建设内容。项目资

金未全部落实不得开工建设，资金到位后方可开工建设。项目竣

工后及时组织项目竣工验收，未经验收的项目不得投入使用。

附件：吴忠市（宁夏盐池工业园区花马池、高沙窝区块）重

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投资概算核定表

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

2024年 1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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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忠市（宁夏盐池工业园区花马池、高沙窝区块）重大安全风险防控

项目投资概算核定表
序号 费用名称 投资概算金额 资金来源 备注

总计： 3263.00

一 工程费 3052.14

（一） 硬件设备购置费 1674.06 包含设备安装开通运行所需的辅材。

1 前端基础设施 1199.9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1.1 封闭化管理 815.69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含视频监控、测速抓拍、违停抓拍、道闸、广播等

1.2 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监测管

控
313.71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含云台气云成像设备、激光气体监测设备、有毒可燃气体监测

设备、有限空间气体监测设备等

1.3 无人机巡检 30.0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1.4 移动布控 19.50 自治区财政补助资

金

1.5 物联网数据采集 21.0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2 指挥中心 290.99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2.1 LED显示系统 86.97 盐池县财政配套资

金
含指挥中心和花马池中心的 LED 显示系统

2.2 扩声系统 13.11 自治区财政补助资

金
含指挥中心和花马池中心的扩声系统

2.3 会议系统 11.10 自治区财政补助资

金

2.4 远程视频会议系统 16.22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2.5 分布式管理系统 38.75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2.6 配套系统 64.79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含指挥中心和花马池中心的配套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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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7 装修 60.05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含指挥中心和花马池中心的装修

3 本地安全设备 24.05 盐池县财政配套资

金
等保 2.0二级升级为三级

4 视频管理平台 4.16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5 融合通信 98.78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6 智能分析平台 25.68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7 网络存储 30.5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（二） 软件购置费 887.98

本项目相关系统源代码、数据、接口参数、接口标识、SDK、
库表、文件、模型参数、架构等必须向建设单位开放，供共享、

数据对接、开发、整合等需求下的免费使用、积极配合和本系

统相关的技术支持，本系统在技术方案内的功能实现和相关技

术、架构，接口，协议、库表等按照国家、行业、自治区等相

关国标、政策、规范实施，不得设置私有协议，不得设置非标

准接口、不得设置壁垒，不得在建设单位需求下的其他平台对

接、数据共享、整合时等进行收费和设置障碍。

1 标准规范与信息资源规划 10.00 盐池县财政配套资

金

2 业务应用支撑平台扩能 21.0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3 物联网应用支撑平台扩能 30.2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4 GIS平台扩能 70.0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5 驾驶舱 61.5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6 安全基础管理扩能 20.0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7 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扩能 33.0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8 双重预防机制扩能 26.8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9 园企特殊作业许可与过程管理扩能 27.0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10 封闭化管理扩能 50.0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11 危化品车辆停车场智慧化管控系统 33.5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

— 5—

12 敏捷应急扩能 95.5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13 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监测系统 38.0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14 化工园区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预警系

统
55.0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15 视频监控及智能分析系统 33.1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16 教育培训系统 13.0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17 移动端应用 51.88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17 其他系统 158.5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包括工业互联网+安全生产机理模型、园区风险预报警中心、园

区平台安全防护系统、园区平台运维应用监控系统等

18 系统对接 60.00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
（三） 企业自筹建设费用 200.00 企业自筹资金

（四） 服务费 290.10 自治区财政补助资

金

1 商用密码应用服务 80.70 三年服务

2 云安全服务 105.90 三年服务

3 专线服务 103.50 三年服务

二 其它工程费用 210.86 盐池县财政配套资

金

（一） 项目管理费 14.26 参照执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务信息化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（暂行）》（宁发改委高技〔2019〕444号）文件计取

（二） 勘察设计费 42.58 合同约定

（三） 工程监理费 42.78 参照执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务信息化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（暂行）》（宁发改委高技〔2019〕444号）文件计取

（四） 第三方测评费-等保测评 37.08 参照执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务信息化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（暂行）》（宁发改委高技〔2019〕444号）文件计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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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第三方测评费-密评 37.08 参照执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务信息化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（暂行）》（宁发改委高技〔2019〕444号）文件计取

（六） 第三方测评费-软件测评等 37.08 参照执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务信息化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（暂行）》（宁发改委高技〔2019〕444号）文件计取


